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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荐申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一步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有关规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相关要求，文化和旅游部将开展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

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申报条件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有积极作用。 

　　（三）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 

　　（四）体现文化多样性和中华民族创造力。 

　　（五）制定有具体可行的保护措施和保护规划，保护工作富有成效。 

　　各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从2018年12月31日前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中遴选推荐，且推荐申报项目数量不

多于30项。同等条件下，要关注体现大众实践、覆盖面广、民众参与度高的项目和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项目。 

　　二、推荐申报程序 

　　（一）遴选项目。申报地区提出申请，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组织对具备条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筛选、论证，提出拟推荐

项目名单，报省级人民政府同意。 

　　（二）网上填报。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登陆文化和旅游部网站（www.mct.gov.cn）,依次点击进入“在线办事-办事大厅-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平台”（登录账户信息另行发送）填报推荐申报材料，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31日。 

　　推荐申报材料包括： 

1.推荐申报函。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对推荐申报工作总体情况进行说明，并附推荐申报项目清单（见附件1）、省级人民政府同意

申报的文件、推荐申报项目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文件复印件。 

2.推荐申报书（见附件2）。为便于各地前期组织遴选项目，推荐申报书电子版可在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公告通知”栏下载。 

3.推荐申报视频、图片等材料（具体要求见附件3）。 

　　（三）材料审核。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对网上提交的推荐申报材料进行审核，不符合要求的退回限期修改。材料审核从201

9年11月1日开始，提交补充修改材料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10日，在此期间内未完成修改或修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不进入后续评审程

序。 

　　（四）提交正式文件。网上审核通过后，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将推荐申报材料原件与复印件各1份邮寄至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司，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以寄出时间为准）。 

　　三、工作要求 

　　做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工作具有基础性作用，事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长远发展。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

部门要以对历史和事业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做好推荐申报各项工作。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充分发挥传承人、传承群体、专家学者和行业协会积极作用，广泛听取意见，认真遴选推荐申报项目。 

　　（二）坚持标准，严格把关，对项目是否符合推荐申报条件、保护单位是否具备保护资格和能力进行认真审核，确保保护计划的可行

性、有效性。 

　　（三）按照有关要求，认真准备推荐申报材料，做到真实可靠、准确精炼，严格按照时限要求完成网上填报和材料邮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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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推荐申报期间，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建议进行认真研究，按照相关程序妥善处理。 

　　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参照以上程序组织本部门的推荐申报工作。 

　　联 系 人：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魏 波  

　　电 话：010-59881357  59882899

　　传 真：010-59881108

　　电子邮箱：fysglc2018@mct.gov.cn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10号 

　　邮 编：100020

　　特此通知。 

　　附件：

1.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清单

2.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书

3.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视频、图片及辅助材料制作要求

　　文化和旅游部 

2019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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